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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阳光低保”
比“保护隐私”更重要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何勇海

国家信访局局长：要防止
以闹求决、以访谋利等现象

全国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交流

推进会日前在广东省深圳市召

开。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

局长舒晓琴在会上强调，要严格规

范行政行为，对因违法行政、损害

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不作为、

乱作为引发信访问题，造成严重后

果的，坚决追究责任。同时，也要

严格区分不同情况，既要依法按政

策解决和化解矛盾，又要防止以闹

求决、以访谋利等现象的发生。

救救江豚，
别让“微笑天使”消失！

23日下午，上海奉贤海湾一条

江豚搁浅，这条江豚重约40公斤，

长约90厘米，表皮有多处受伤，最

终不幸死亡。目前江豚搁浅死亡

原因还不清楚。据中科院数据，长

江江豚现在仅剩 1000 头！转发，

让更多人关注、保护！别让“微笑

天使”消失！@人民日报

捍卫英雄，
校准我们的“精神罗盘”

回看那些所谓的“细节考证”，

无论是打着“揭秘”的旗号，还是举

着“还原”的牌子，目的无非是博人

眼球……然而，其引发的不良后

果，无异于磁场对“精神罗盘”的干

扰，让人陷入历史虚无。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保卫英雄。@人民日报

“低保名单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在网上

公开！”日前，广东民声热线记者致电全省

多地民政局，发现超八成地市未长期公示

低保名单，并得到了如此的答复。7 月 28

日，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骆招群回应表示，

国务院、省政府早已发布明文规定，“低保

名单必须公开！”（7月29日《南方日报》）
广东竟有八成地市民政局未长期公示

低保名单，比例之高令人咂舌！国务院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早就要求各级行

政机关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原则，全面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

作。从广东八成地市未长期公示低保名单

来看，说好的“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完全变成了“以不公开为常态，公开为例外”，

这很难说不是一种阳奉阴违。

具体到低保信息公示上，国务院早就明确要求，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就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

家庭成员、收入情况、保障金额等在其居住地长期公示，并逐步完善面向公众的低保对象信息

查询机制。目的在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以此倒逼民政部门管好用好困难群众“救命

钱”，防止出现错保、漏保以及“人情保”与“关系保”，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因此，民政部门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挡不住公示低保信息的正当性、必要

性、紧迫性，何况以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拒绝公开低保名单呢？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名拒绝

公开低保信息，使得低保人群的认定变得遮遮掩掩，极可能夹带着党员干部带头吃低保、

民政人员权力自肥的“私货”，难以让公众看到这种政策性、福利性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到真

正的贫困者身上。

退一步说，即使公示了低保户的姓名、家庭经济状况、财产状况等，确有泄露其隐私之虞，

但这也是低保户在享受政府救济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代价。他们从公共财政中获得物质、金钱

帮助，享受一些利益，就必须牺牲部分隐私，让渡一些权利。有了公示信息的隐私牺牲、权利让

渡，才能保证低保金不被乱发、冒领，也才能充分保障贫病交加的低保户享受到持续的关爱。

从诸多“阳光低保”看，只要低保公示的内容经过慎重选择，对当事人不会产生多大伤

害，反而让村社居民觉得低保户真实可信，低保信息公开透明。因此，让低保资金发放越

来越透明，满足公众知情权，比保护低保户隐私更重要。而广东八成地市未长期公示低保

名单，这其中，是否存在低保标准没有被严格执行，从而不能公开、不敢公开的因素？有关

部门必须查一查。

警察见死不救
生命何处安放？
□汪昌莲

“在孩子急需救助时，苏州警察与警车在

场半个小时不施救……”28日，网上一段指责

苏州民警见死不救的视频被传得沸沸扬扬。

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纪检、督察部门已对

处警工作展开调查。（7月29日《现代快报》）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危险

时，多么希望人民警察能够挺身而出。然而，

发生在苏州的惨烈一幕，令人悲愤交加。面

对一名溺水后命在旦夕的小孩，比救护车早

到的警车成了“僵尸车”，纹丝不动；而几名警

察像几具“僵尸”，冷漠无情。由于贻误了抢

救时机，小孩最终不治身亡。试问：警察见死

不救，群众的生命往何处安放？

然而，对于涉事警察严重的失职行为，当

地公安部门否认是见死不救，其护短的作派，

令人胆寒。公安部门否认警察见死不救的理

由，是“确认了小孩没有生命特征，已死亡”。

问题是，在没有权威的医学诊断的情况下，警

察岂能妄称小孩已经死亡？要知道，警察该做

的是，只要小孩还有一线生机，就要付出百分之

百的努力，用警车尽快将小孩送往医院救治。

救死扶伤是警察法定职责与义务，几名

警察的处警态度，从小处讲，是处警不力，是

失职行为；从大处讲，是见死不救的行为。

对此，当地公安部门表示“已展开调查”，

显然是自相矛盾之举。既然此前已经否认了

警察见死不救，再去进行调查，意义何在？意

欲何为？因此，对于几名警察见死不救的“渎

职”行为，苏州公安部门理应对其进行严肃查

处，以正警风。如果当地公安部门一意孤行，

继续替当事警察护短，等于是一种包庇行为，

等待他们的，将是问责查处。而在笔者看来，

警察见死不救，性质更严劣，当追究刑责。


